
克拉玛依市生态环境局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单位：克拉玛依克拉玛依市生态环境局                                                                     时间：2026年4月10日

序号 实施主体 事项名称 事项类型 法律法规规章依据 备注

1
克拉玛依市
生态环境局

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

环境影响报告
表编制行为的
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规章】《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9号）
第十六条：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行为监督检查包括编制规范性检查 、编制质量检查以及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情况检

查。
第二十条第一款：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环境影响报告书 （表）受理过程中，应当对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表）进行
编制规范性检查。

第二十一条：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在环境影响报告书 （表）审批过程中，应当对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表）进行编制
质量检查；发现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基础资料明显不实，内容存在重大缺陷、遗漏或者虚假，或者环境影响评价结论不
正确、不合理的，不予批准。
第二十二条：生态环境部定期或者根据实际工作需要不定期抽取一定比例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审批部门审

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开展复核，对抽取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进行编制规范性检查和编制质量检查。省级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可以对本行政区域内下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审批部门审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表）开展复核。鼓
励利用大数据手段开展复核工作。



2
克拉玛依市
生态环境局

对企业事业单
位和其他生产
经营者执行环

境法律法规情
况的现场检查

行政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4月修订）
第二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环境监察机构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有

权对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现场检查 。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实施现
场检查的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被检查者保守商业秘密 。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修正)

第二十九条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环境执法机构和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有权通过现场检查监测、
自动监测、遥感监测、远红外摄像等方式，对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监督检查 。被检查者
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实施检查的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被检查者保守商业秘密 。
第四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会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锅炉生产 、进口、销售和使用环节执行环境保

护标准或者要求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不符合环境保护标准或者要求的 ，不得生产、进口、销售和使用。
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通过现场检查 、抽样检测等方式，加强对新生产、销售机动车
和非道路移动机械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的监督检查 。工业、市场监督管理等有关部门予以配合。

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对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的排放检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
第五十六条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交通运输 、住房城乡建设、农业行政、水行政等有关部门对非道路移动机械的大气
污染物排放状况进行监督检查，排放不合格的，不得使用。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修正)
第三十条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其他依照本法规定行使监督管理权的部门 ，有权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单位进行现场检查 ，被
检查的单位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检查机关有义务为被检查的单位保守在检查中获取的商业秘密 。
第五十条第三款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对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出水水质和水量进行监督检查 。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2020修订)
第二十六条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环境执法机构和其他负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在各自职责范围
内有权对从事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等活动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现场检查 。被检查者应

当如实反映情况，并提供必要的资料。
实施现场检查，可以采取现场监测、采集样品、查阅或者复制与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相关的资料等措施 。检查人员进行
现场检查，应当出示证件。对现场检查中知悉的商业秘密应当保密 。

第八十五条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单位，应当依法制定意外事故的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 ，并向
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备案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进行检查 。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2021年12月24日通过）

第二十九条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噪声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 ，有权对排放噪声的单位或者场所进行现场检
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不得拒绝或者阻挠。实施检查的部门、人员对现场检查中知悉的商业
秘密应当保密。


